附件：
政策适用性说明

 供应商所投的产品，符合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政策要求的，按以下格式提供说明。

1.	节能产品说明：
	序号
	产品名称
	对应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的品目序号
	产品认证证书所在投标文件页码
	产品报价（元）

	（一）强制节能产品

	1
	
	
	
	强制节能产品，此处无须填报价格

	2
	
	
	
	

	
	
	
	
	

	（二）优先采购节能产品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节能产品价格合计
	


  投标人名称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
日期： 年 月 日

2.	环境标志产品说明
	序号
	产品名称
	对应《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的品目序号
	产品认证证书所在投标文件页码
	产品报价（元）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环境标志产品价格合计
	


投标人名称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
日期： 年 月 日

备注：
1. 供应商提供的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须为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、《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中的产品，产品认证证书处于有效期内，且发证机构为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，才可享受政策优惠。
2. 供应商在《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18号）、《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19号）中可以查到对应的清单目录。如后续有更新的，则以更新后的文件为准。
3. 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可在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机构名录的公告》（2019年第16号）中查询。如后续有更新的，则以更新后的文件为准。

